
裁判字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89年度國字第 10號 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0 年 09 月 19 日

案由摘要：國家賠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國字第一○號

    原      告  翁○婷

    法定代理人  翁○順

    訴訟代理人  邱正明律師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第一區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吳○興

                徐○鵬

                張○芬

    訴訟代理人  鄭勵堅律師

    參  加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北區施工處

    法定代理人  黃○二

    訴訟代理人  吳  麒律師

    受 告知 人  長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施○香

右當事人間請求國家損害賠償事件，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十八萬九千一百二十八元及自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八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四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台幣六萬三千零四十三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

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新台幣十八萬九千一百二十八元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一、聲明：

（一）被告應給付新台幣（下同）二百七十三萬七千三百六十一元，及自民國八十七

      年六月十二日起至給付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陳述：

（一）交通部公路局公路台四線桃園縣蘆竹鄉境內桃園國際機場復興航空貨運站貨運

      前之公路（下稱系爭路段）路面維修及保養，應由被告交通部公路局第一區工

      程處（原台灣省交通處公路局第一區工程處）所屬中壢公務段所負責之保養區

      段。因八十七年三月上旬某日，由濱海公路往南崁方向至復興航空貨運之公路

      道路中央，有一大坑洞既無標示洞之警告標示，亦無將之圍圈，並以紅燈示警

      ，卻任由往來車輛通行，原告於八十七年三月十一日晚上七時許，騎機車沿濱

      海公路往南崁方向行駛，至國際機場復興航空貨運前，即為該公路中央之坑洞

      所陷，人車倒地，致原告骨盆骨折，顏面重挫等傷害，此有醫院診斷證明書、

      大園分局竹圍派出所員警處理現場之登記表及肇事現場圖可證。

（二）原告因右揭之傷害，經送醫急救後須長期治療及整型，其醫療費用高達一百二

      十三萬七千三百六十一元，若再整型，其所須費用更非原告所能負擔。

（三）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者，雖非財產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定有明文。且依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被告仍

      應有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精神損害金」一百五十萬元之義務。

（四）本件原告因車禍而身體受傷與被告於維護公路面之措施間，應有相當因果關係

      。

（五）本件業經被告於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以（八九）一工法賠償字第八九六００

      ０號拒絕賠償在案，並予敘明。

三、證據：提出醫院診斷證明書、警察人員到場處理記錄及車禍現場圖、醫療費用單

    據、拒絕賠償理由書、並請求傳訊證人張阿兵、邱世民。

乙、被告方面：

一、聲明：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二、陳述：

（一）程序上因本事故路段於八十六年六月間由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

      北區施工處（下稱台電公司北區施工處）申請開挖系爭路段埋設電纜，而修復

      路面工程被告亦將之發包予益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益聖公司）負責修復

      ，因之，本件如原告確因路面坑洞以致肇事，則益聖公司及台灣電力公司或其



      所屬之北區施工處應負賠償之責，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故請予告知

      ，由彼等參加訴訟。

（二）本件車禍發生似無證據證明，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之規定，應由原告

      負舉證之責任。

（三）原告於國家賠償事件協調會中稱如何發生車禍伊忘記了，且原告無駕照之未載

      安全帽，因此車禍究如何發生，應由原告舉證證明。

（四）原告稱醫療費用似屬過高，因有健保給付，且原告實際未支出，故原告應先清

      查其支出之費用為多少？另精神慰撫金部分亦屬過高，即應以相當之金額為限

      ，所謂相當自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人身分地位與加害

      人經濟情況定之。

（五）如認被告涉有過失，則因原告未帶安全帽且係無照駕駛，又疏於注意車前狀況

      ，其本身亦與過失，依民法第二百十七條之規定，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

      之，故被告請求原告與有過失相抵之抗辯。

三、證據：國家賠 償事件協議紀錄、挖掘道修建地下管線工程申請書、工程合約、

丙、參加人台電公司北區施工處部分：

一、陳述：

（一）請求遞行告知益聖公司參加訴訟。

（二）原告無論依民法侵害行為或國家賠償法之規定求償，須就被告之過失（或設置

      管理欠缺）與原告之損害間之因果關係為證明，今原告於協議時，自承車禍如

      何發生已忘記，則其車禍之發生是否因坑洞而造成，即是否有因果關係之存在

      非無疑問，若原告受傷確因坑洞而造成，焉有可能對車禍發生原因稱「忘記了

      」，故原告未能證明其因果關係，其請求自屬無據。

（三）再警員所繪之草圖，該員警於協議時自稱是據報後才處理且無筆錄，依該草圖

      尚難證明原告之受傷乃坑洞造成，退步言，如認坑洞與原告之受傷間有因果關

      係，其精神慰撫金之請求顯然過高，且原告自承未帶安全帽及無照駕駛，顯有

      過失，亦應依過失程度減輕賠償金額。

二、證據：合約書影本一份。

丁、受告知人長盛公司部分：受告知人長盛公司未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主張系爭路段係由台電公司北區施工處申請開挖施工，故本件被告如因此而

    受敗訴判決，台電公司北區施工處為損害原因應負責任之人，係法律上利害關係



    之第三人，故請其參加訴訟，而台電公司北區施工處因之聲請參加訴訟，依民事

    訴訟第六十五條之規定，自應允許之。又台電公司北區施工處稱因實際施作系爭

    路段回填工程者為益聖公司，亦為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故請求遞行告知益聖公司

    參加訴訟，惟益聖公司經告知得參加訴訟後，均未到場，亦未提出任何聲明或陳

    述，附此敘明。

二、本件原告於起訴前曾向被告請求協商國家賠償事宜，惟經被告於八十九年七月二

    十七日以（八九）一工法賠償字第八九六０００號公函拒絕賠償在案，是本件已

    符國家賠償法第十條之協議先行程序之規定，並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原告起訴主張：桃園縣蘆竹鄉桃園國際機場復興航空貨運站前台四線公路之

    路面維修及保養，係由被告所屬中壢工務段負責。八十七年三月上旬某日，在濱

    海公路往南崁方向至復興航空貨運站之道路中央，因施工後留有一大坑洞未回填

    ，既無警告標示，亦未將之圍圈以紅燈示警，卻任由往來車輛通行，原告於同年

    三月十一日晚上七時許，騎機車行經該處，即為該公路中央之坑洞所陷，人車倒

    地，原告因而受有骨盆骨折、顏面重挫之傷害。因被告疏於管理、維護其設置之

    公有公共設施，致原告發生車禍而受傷，原告支出之醫藥費共計一百二十三萬七

    千三百六十一元，又原告受傷後，臉部受損而變形，如同異類，身心受創甚深，

    精神遭受重大痛若，故請求精神慰撫金一百五十萬元。被告則以：本件車禍發生

    ，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原告未能舉證證明係被告造成，自應駁回其訴。縱認原

    告主張屬實，惟原告所稱之醫療費用亦過高，因有健保給付，該部分原告未實際

    支出，故原告應先清查其支出之費用為多少？另精神慰撫金部分亦屬過高，即應

    以相當之金額為限，所謂相當自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人

    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情況定之。未按被告亦涉有過失，依民法第二百十七條之

    規定，應減輕賠償或免除其賠償金額等語，資為抗辯。

二、原告主張被告為系爭路段之設置、管理機關，於八十七年三月上旬，在系爭路段

    施設台四線０Ｋ＋三０─一Ｋ＋九八九段台電挖掘路面修復工程，因施工後路面

    留有一大坑洞未回填等情，業據其陳明在卷，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挖掘道路

    工程申請書、工程合約等為證，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可採信。原告又主張系

    爭路段所留之坑洞，四週旁既無警告標示，亦未圍圈以紅燈示警，任由車輛通行

    ，原告於同年三月十一日晚上七時許騎車行經該處，即為該公路中央之坑洞所陷

    ，人車倒地，致原告受有傷害等情，惟被告則以前詞置辯。經查：

１、原告於右揭時、地騎機車經過時，因現場道路留有坑洞未回填，而陷於坑洞內，

    並因而受傷，有其提出之醫院診斷證明書、警察人員到場處理記錄及車禍現場圖



    為證，而證人即案發時前往處理之警員邱世民到庭證稱：「原服務大園分局竹圍

    派出所，於八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在台四線貨運站前有處理一件車禍案件，交通事

    故登記表是我填的，當時確有一位名叫翁○婷的人騎機車摔倒。但摔倒原因不詳

    。又現場有一個坑洞，沒有任何的警告標誌，坑洞蠻大的，約有電信人孔蓋般大

    小。地上有刮痕及拖鞋」等語，另現場目擊證人張阿兵亦到庭證稱：「有目擊車

    禍發生，約在當晚六、七點左右，當時他（指原告）騎車行駛在我前方約四十公

    尺左右，親眼見他撞到一個坑洞後就飛出去：：。」等語，則本件既有診斷證明

    書、車禍處理記錄、現場草圖及目擊證人等之證詞，自堪信原告確於右揭時、地

    因系爭路段留有坑洞，致不慎撞及陷入而發生車禍受傷至明。

２、雖被告辯稱原告未能證明所受之傷害與上開道路之坑洞有何因果關係云云，惟被

    告所設置、管理之道路於右揭時、地確實留有一坑洞，為其所不爭執，而原告亦

    因騎車行經該處不慎撞及陷入該坑洞等情，業有現場處理之警員及目擊證人之證

    詞可證，而衡之一般常情，任何人騎車行經未設警告標誌之道路中央坑洞處，均

    有撞及陷入之可能至為顯然，是原告所受之傷害與系爭路段留有坑洞間，即有相

    關因果關係甚明，被告僅空言否認，即顯不可採。

三、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定有明文。系爭路段為被告所

    管理之公有公共設施，因路面留有約如電信人孔蓋大小之坑洞，顯見其管理有欠

    缺，原告騎車行經該處不慎撞及發生車禍致受有傷害，可見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

    關係已如上述。故被告對於原告身體所受之傷害，依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之

    規定，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又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之規

    定，同法第五條亦有明定。則本件原告請求賠償之費用，是否應均予准許，茲依

    民法相關之規定，分述為次：

（一）醫藥費用部分：原告提出之醫療費用共計一百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六十一元，惟

      ：

    ⑴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

      失利益為限，為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所明定。故同一事實，一方使債權人

      受有損害，一方又使債權人受有利益者，應於所受之損害內，扣抵所受之利益

      ，必其損益相抵之結果尚有損害，始應由債務人負賠償責任。最高法院二十七

      年滬上字第七十三號著有判例可參，

    ⑵原告主張伊因本件車禍受傷就醫後，共支付醫藥費用計一百二十三萬七千三百

      六十一元，並提出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明細表四紙為證，然上開醫療費收據

      中「八十七年九月九日」之五萬二千八百二十七元之單據，並無自負額負擔之



      記載，且其上亦載明「本單不代替收據使用」，是原告主張有該部分之支付，

      尚非可採，應予扣除。又上開收據中所列醫療費用一百十一萬七千一百四十九

      元，均係由健保給付（即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並非原告實際上有支出之醫療

      費用，依右揭法律規定及判例意旨，此部分費用，原告既未實際支出，顯未受

      有損害，自不得請求賠償，亦應扣除之。其餘醫療費用共計六萬七千三百八十

      五元，係原告實際支出之醫療費用，有據可憑，被告對此亦不爭執，則該筆醫

      療費用，既已由原告先行支付，自應由被告賠償原告之損失。

    ⑶雖原告稱健保給付亦應包括在損害賠償範圍云云。惟查全民健康保險法之立法

      目的乃為增進全體國民健康，辦理全民健康保險，以提供醫療保健服務。（參

      見該第一條），顯見該法係保障全體國民之健康，為全體國民之公益而設，而

      非僅為單一個別之投保人之私利而設，故其保險費之負擔比例，依該法第二十

      七條之規定，各類被保險人均按一定比例，支付部分保險費，餘均由國家支付

      ，且參之該法第八十二條規定：保險對象因汽車交通事故，經本保險提供醫療

      給付者，本保險之保險人，得向強制汽車保險之保險人代位請求該項給付。益

      見全民健康保險異於普通一般人身保險，其醫療給付非單純因被保險人個人繳

      付保費可得之醫療給付，是原告主張健保給付亦屬賠償範圍云云，即非可採。

（二）慰撫金一百五十萬元部分：原告因本件車禍所受之傷害為骨盆骨折、顏面挫傷

      等之傷害，惟經醫療後，骨盆骨折及顏面傷口均已復原，但遺有右上、下眼臉

      、上唇及鼻部植皮之疤痕，有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函復本院之公函在卷可參

      ，而原告於車禍發生時之年齡僅有十七歲，正值青少年，其因本件車禍造成之

      傷害，對原告而言，自然甚深，且因傷口所留之疤痕，心中所受之痛楚自必深

      邃，再衡之原告之身分係一學生、未有所得之經濟狀況等情，認原告請求一百

      五十萬元之慰撫金，自嫌過高，本院審酌原告之身分、地位、經濟情況及車禍

      受傷後所受之痛苦及顏面尚留小疤痕等情，認原告以請求五十萬元為適當，是

      原告於此範圍內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逾此範圍之請求，顯失所

      據，不應允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可得請求之損害總額為五十六萬七千三百八十五元。惟按損害之

    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二百十

    七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因無駕駛執照騎乘機車且未帶安全帽等情，業據

    其自承在卷，且其對於本件事故之發生，係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自行撞及路面

    坑洞所致，故其本身有上列三項嚴重之過失，而衡量其過失責任之比例，應較被

    告未善盡管理公有公共設施之責任為重，是本院審酌兩造之疏失情形，認原告應

    自行負擔之過失責任比例為三分之二，則被告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比例即為三分



    之一，爰依過失相抵計算賠償額，則被告應賠償之金額為十八萬九千一百二十八

    元，即五十六萬七千三百八十五元之三分之一（567385×1/3＝189128，元以下

    四捨五入）。

五、又原告主張本件損害賠償金額利息之起算日為八十七年六月十二日。惟按「以身

    體被傷害而請求金錢賠償者，固不得依民法第二百十三條第二項請求就該金錢加

    給利息，惟侵權行為人支付該金錢遲延時，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二百三十三條

    第一項規定請求法定利息。」最高法院七十年台上字第六八九號著有判例可參，

    則本件損害賠償債務既未定有履行期，依上開法律規定，自以原告請求履行後被

    告仍未履行時為利息之起算日，故應以本件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八十九年九月

    八日為利息起算日。至於原告主張以上開期日為利息起算日，因原告未說明其所

    依據之法律規定為何，顯係隨意主張，毫無根據，要非可採。

六、從而，原告基於被告應負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欠缺之責任，主張依國家賠償法第三

    條第一項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十八萬九千一百二十八元，及自本件訴狀送

    達之翌日起即八十九年九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法定遲延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因失所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

    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

    所附麗，應予駁回。

八、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

    之結論無礙，故不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

    但書、第三百九十條第二項、第三百九十二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九      月    十九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潘進柳

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不服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九      月    十九      日

                                              法院書記官  王順天

資料來源：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判書彙編（91年版）第 143-152頁


